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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資訊學院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學術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5 月 1日（星期三）中午 12：10 

地    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2 樓行動應用研討室 

主    席：資訊學院歐院長家和                                   紀錄：郭沛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席報告：(略) 

貳、工作報告：(略) 

參、宣讀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學術委員會議列管項目執行情形如下：准予備

查。 

序

號 
提議事項 主席提示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情形 

1 本學院電腦科學與

人工智慧學系、電腦

與通訊學系、智慧機

器人學系教師申請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推動學術研究發展

獎補助案 

照案通過，提送本校學

術委員會審議。 

院辦公

室 

本案業經本校 112學年度

第 1學期第 2次學術委員

會議(112.12.4)審議通過。 

□持續列管 

■解除管制 

2 本學院電腦科學與

人工智慧學系教師

申請 112 年度研究

績優教師案 

1.依據學術一級單位推

薦名額以當年度本校

專任及專案教師獎勵

人數百分之三十為

限，獎勵人數比例以本

校專任及專案教師百

分之三為限，本學院總

計可推薦人數為 3人。 

2.本學院推薦電腦科學

與人工智慧學系林彥

廷教授為 112年度研究

績優教師，提送本校學

術委員會審議。 

院辦公

室 

本案業經本校 112學年度

第 1學期第 2次學術委員

會議(112.12.4)審議通過。 

□持續列管 

■解除管制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 

                               (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智慧機器人學系) 

案由：有關本學院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智慧機器人學系教師申請 113 年度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獎勵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113.4.18)及智慧機器人學系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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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審議通過。 

二、 申請資格為： 

(一)應於 112年內(112/8/1~113/7/31)曾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為 NSTC112 開頭或執行多年期計畫中含 112年度，請檢附核定清單)，並

具備下列資格者： 

1.本校現職人員近五年(108年 1月 1日-112年 12月 31日)曾擔任國科

會三件研究計畫主持人。 

2.新聘任優秀人員於新聘任三年內且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2)於正式聘任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3.如為本校 112 年 8 月 1 日後聘任之人員，須為國內第一次聘任，不

得為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之人員。 

三、 本學院共計 3 位教師提出申請。申請教師名單如下： 

系所 教師姓名 
教師自

評點數 

系所初

審點數 

學院複審

點數(經研

發處確認) 

附件頁數 備註 

電腦科學與人工

智慧學系 
蔡進聰 教授 91.12 91.12 91.12 

附件 1-1-1 

P.1 
 

電腦科學與人工

智慧學系 
林彥廷 教授 121 121 121 

附件 1-1-2 

P.6 
 

智慧機器人學系 楊柏遠 副教授 51.22 51.22 51.22 
附件 1-1-3 

P.9 

 

四、 檢附本案申請教師之申請資料 (含佐證資料 )【如附件 1-1-1~1-1-3，

P.1~10(佐證資料如紙本或電子附件)】。 

五、 檢附研發處辦理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公告及國立屏東大學辦理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獎勵作業要點【如附件 1-2，P.11】。 

六、 依據研發處通知今年度各院獎勵金額，以各學院 112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業務費之比例分配，本學院分配人數為 3 人，金額為新臺幣

219,824 元。 

七、 本年度獎勵人數上限：25 人，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對象人

數之最低比率為百分之三十(本學院為 1人)；補助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

不得超過新臺幣 20 萬元，亦不得低於新臺幣 5,000 元。 

八、 檢附本學院申請教師彙整表(含系所初審、院覆審點數)【如附件 1-3，P.17】。 

九、 本案經系所初審、學院複審後，提送本校學術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 本次會議林彥廷委員及楊柏遠委員為本案申請人，林彥廷委員已於事前請

假迴避、楊柏遠委員於本案討論前迴避。 

二、 經出席委員採不記名投票，決議採取 B 級(每月獎勵金 7,850 元)為一名、

C 級(每月獎勵金 5,233 元)為二名，而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

對象人數之最低比率為百分之三十(本學院至少須推薦一名副教授或相當

職級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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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系所初審及院覆審(經研發處確認)之積點制推薦排序為：序號 1-林彥

廷教授(點數 121)、序號 2-蔡進聰教授(點數 91.12)、序號 3-楊柏遠副教授

(點數 51.22)；本學院至少須推薦一名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之人數，因

此決議推薦教授 2名、副教授 1名。 

四、 關於本院分配金額及人數如下： 

(一) B 級-每月獎勵金 7,850 元，每年獎勵金 94,194 元，共計 1 人(林彥廷

教授)。 

(二) C 級-每月獎勵金 5,233 元，每年獎勵金 62,796 元，共計 2 人(蔡進聰

教授、楊柏遠副教授)。 

五、 本案提送本校學術委員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語：(略) 

柒、散會 同日中午 12時 50分。 




